
附件 1 

上海市静安区促进电竞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试行）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

干意见》，进一步提升静安区电竞产业发展能级和集聚度，

成为上海建设全球电竞之都的重要承载区，特制定本扶持政

策。 

一、总体要求 

围绕上海市“加快全球电竞之都建设”的总体部署，加

快推进静安区电竞产业集约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着力

构建业态完善、充满活力的电竞产业生态圈，为国内外著名

电竞企业落户扎根营造良好环境，特制定静安区电竞产业发

展扶持政策，由区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严格按照国家预算管

理和财政资金管理的有关要求，遵循统筹规划、规范操作、

专款专用、科学监管的原则，加大对电竞产业的支持力度。 

二、扶持对象 

静安区促进电竞产业扶持政策支持的对象为工商注册

和税务登记在本区内、从事原创游戏开发、电竞俱乐部、赛

事运营等的企业和其他各类组织，且这些企业、组织财务管

理制度健全，信用和经济效益良好，无违法违规行为。 

三、扶持措施 

（一）支持电竞产业集聚发展 



支持国内外电竞企业和优秀人才落户静安，加快推进区

域电竞产业集聚发展，打造上海电竞产业发展集聚区。 

1、购租房补贴。对经认定的电竞企业，在本区租赁自用

办公用房的，按租金的 30%给予三年资助，三年补贴总额不

超过 100 万元；在本区购置自用办公用房的，参照租房资助

的同等标准的三年总额给予一次性资助，最高不超过 100 万

元。 

2、装修补贴。对经认定的电竞企业，在本区租赁或购置

办公用房，根据不同规模，给予不超过 50 万元的一次性装

修补贴。 

3、对入驻的电竞一线俱乐部（“体坛加”电竞联盟评选

的“中国电竞俱乐部品牌价值榜”前二十名或《电子竞技》

公布的俱乐部积分排行榜前二十名），按照实际发生的战队

培训费用给予 50%的补贴，补贴额度同一俱乐部同一年度累

计不超过 50 万元。 

4、对电竞企业的专业人才（人数限定），优先考虑入住

本区“人才公寓”。 

5、对电竞企业引进、招聘的高层次人才，在子女入学、

入托等方面提供支持保障，享受市、区政府出台的有关人才

引进的优惠政策。 

（二）支持电竞企业提升原创能力 



强化电竞产业原创内容创作，支持企业原创游戏、直播

平台、运营平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项目开发，打造电竞

产业原创中心。 

6、对原创游戏软件的开发，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正

式上线运营并达到一定影响力的，按照软件开发投资额的 30%

给予资助，支持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对行业影响力大或被

选为重大电竞赛事游戏的，原则上支持金额不超过 1000万。 

7、对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直播平台、运营平台等电竞

产业平台的开发，按照开发投资额的 30%给予资助，支持金

额不超过 500 万元，对示范引领效应特别好的平台项目，原

则上支持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三）支持电竞场馆建设和运营 

深入挖掘可利用载体和资源，支持企业电竞场馆建设和

运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电竞赛事中心。 

8、对在本区建设或改建电竞赛事的专业场馆，按照项

目总投资额的 30%给予资助，支持金额不超过 500 万，对示

范引领效应特别好的场馆建设项目，原则上支持金额不超过

1000 万。 

9、对于每年举办电竞赛事 100 场次以上，且 50%以上场

次达到一定规模（赛事总奖金额超过 100 万元）的区内电竞

场馆，按场馆租赁费用给予最高不超过 50%的补助，最高补

助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 



（四）支持承办和参与电竞赛事等活动 

支持企业在本区承办、参与电竞赛事，积极吸引国际顶

级赛事落户静安，打造静安电竞赛事品牌，在上海市其他区

承办电竞赛事的，酌情考虑。 

10、对承办国际电竞职业大赛的（总奖金额超过（含）

100 万美金），给予一次性补贴不超过 300 万元；对承办顶

级全国电竞职业大赛的（总奖金额超过（含）300 万元），

给予一次性补贴不超过 100 万元；对承办次级全国电竞职业

大赛的（总奖金额超过（含）100 万元），给予一次性补贴

不超过 50 万元。 

11、对参加总奖金额超过（含）100 万美金的国际职业

大赛以及总奖金额超过（含）300 万元的全国职业联赛的俱

乐部，获得冠、亚、季军的，分别给予一定的奖励。 

12、对举办电竞赛事颁奖盛典、行业会展、论坛等重大

活动的，按实际发生的活动费用给予承办机构 50%的费用补

贴，补贴额度同一机构同一年度累计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五）支持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 

支持电竞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不断提升企业发展

能级，打造国内外领军电竞企业。 

13、对成功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技创新板及海

外上市的电竞企业，以及成功在新三板挂牌的电竞企业，给

予不超过 200 万元的补贴。 



四、附则 

本政策执行期间，如遇国家和上海市重大政策变化，则

作相应调整。如与国家和上海市的政策有重大冲突的，以国

家和上海市的政策为准。 

对既适用国家、上海市的相关政策的规定，又适用本政

策规定的，一律先执行国家、上海市的有关规定。 

对已享受国家、上海市相关政策支持并已落实区配套资

金的项目，以及区其他各产业政策支持的项目不再重复享受

本政策扶持。 

区发改委会同区商务委等产业部门制定本政策实施细

则，进一步明确电竞企业认定、政策申报条件、流程等内容。 

本政策由区发改委和区商务委负责解释。 

本政策自 2019 年 2 月 25 日起施行，有效期为一年。 

 


